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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出

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

，

董事冯国东先生因公务原因委托董事陈顺先生出席

会议并表决

，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一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协议

转让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签署

《

房屋及土地转让协议

书

》，

即公司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协议价格向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转让

公司拥有的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火炬路的土地

（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６１４０．０８

平方米

）、

长春市高新区开宇街

５５５

号的土地

（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２４６８

平方米

）、

长

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集中新建区新前进大街火炬路

７

号厂房

（

建筑面积

１０００

平方

米

），

以及相关变电所

、

收发室

、

围墙等附属建筑

。

本次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当前及未

来的运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并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

，

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

。

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影响约为

１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０８４

。

本议

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郑州电缆向中信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申请

２８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

期限

２

年

，

并以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土地房产抵

押

。

三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郑州电缆向光大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

期限

１

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

本次担

保无反担保

。

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详见公司担保公告

２０１３－０８５

。

四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董事

辞职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冯国东先生因工作原因现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

本次董

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尽快选举产生新任董事

。

公司董事会对冯国东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五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推选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推选孙万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

孙万章先生简历如下

：

孙万章

，

男

，

１９５６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在职研究生

，

教授

级咨询师

、

高级工程师

，

历任四川邛崃桑园知青农场副场长

、

团支部书记

，

河北地质学

院金属与非金属地球物理勘探系

７７

届

９

班团支部书记

，

四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

东南地质大队物探组大组长

，

德阳市人民政府天然气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

德阳市天然

气总公司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

四川金路集团总裁

，

四川汉龙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

裁

、

地质技术委员会主任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终止实施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工作

，

并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向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０８６

。

七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与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

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关于德昌厚地

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并对本次股

权收购方式

、

价款等按照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的约定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更

，

即公司自筹资金以不高

于人民币

９．５

亿元的价格向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其所持德昌

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０８７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八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事宜如下

：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二楼会

议室

４

、

会议议题

：

（

１

）

关于公司协议转让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拟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关于德昌厚地稀

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会议召开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８９

即中科英华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九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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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转让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交易内容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公司与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签署

《

房屋及土地转让协议

》，

公司将协议项下所属房屋及房屋所占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

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

是否为关联交易

：

否

●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

本次转让房屋及土地使

用权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

对公司利润影响约为

１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

无

一

、

交易概述

公司与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签署

《

房屋及土地转让协议书

》，

公司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协议价格向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拥有的位

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火炬路的土地

（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６

，

１４０．０８

平方米

）、

长

春市高新区开宇街

５５５

号的土地

（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２

，

４６８

平方米

）、

长春市高新技

术开发区集中新建区新前进大街火炬路

７

号厂房

（

建筑面积

１

，

０００

平方米

），

以及相

关变电所

、

收发室

、

围墙等附属建筑

。

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影响约为

１

，

７００

万元人民

币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公司协议转让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注册地址为惠市米

沙子集中工业区

１８

室

，

法定代表人贾林夫

，

注册资本

７

，

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

：

汽车零部件

、

铸件制造及销售

、

机械加工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房地产证权证号为

：

房权证长房权字第

１０９０００１４９５

号

，

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

土

，

房屋用途为工业用房

，

经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测定的建筑面积为

１０１８．１２

平方米

；

２

、

房地产证权证号为

：

房权证长房权字第

１０９０１１００

号

，

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

房屋

用途为厂房

，

经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测定的建筑面积为

２０００

平方米

；

３

、

房地产证权

证号为

：

房权证长房权字第

１０９０１１０１

号

，

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

房屋用途为办公

，

经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测定的建筑面积为

４６７３．３０

平方米

；

４

、

房地产证权证号为

：

房

权证长房权字第

１０９０１１７５

号

，

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

房屋用途为仓库

，

经房地产产

权登记机关测定的建筑面积为

３４４１．２４

平方米

；

５

、

房地产证权证号为

：

房权证长房权

字第

１０９０１０９８

号

，

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

房屋用途为厂房

，

经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

测定的建筑面积为

９０１５．６８

平方米

；

６

、

房地产证权证号为

：

房权长房权字第

１０９０１０９９

号

，

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

房屋用途为综合楼

，

经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测定的建筑

面积为

２５０８．９５

平方米

；

７

、

位于长春市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集中新建区新前进大街火

炬路

７

号厂房一处

，

建筑面积

１０００

平方米

；

８

、

随上述房屋一并转让的附属建筑包括

：

变电所房屋一处

，

建筑面积

２００

平方米

；

南区收发室房屋一处

，

建筑面积

１００

平方米

；

围墙

，

长度

４８０

米

。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

（

北京

）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中铭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５０２１

号

］，

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

上述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资产的评

估价值为

５

，

９８５．６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２

，

４９６．１１

万元

。

四

、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出让方

）；

乙方

：

吉林省天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受让方

）。

２

、

交易价格及付款方式

本次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及附属建筑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双方签定本转让协议书之日

，

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向甲方支付转让总价款

的

５０％

，

计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作为第一期转让价款

，

其余

５０％

的转让款计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待甲乙双方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文件递交至当地房地产交

易管理部门并且被正式受理当日由乙方一次性向甲方结清

。

转让过程中的相关税费由甲方

、

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担分别承担

。

在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全部转让价款支付给甲方后

，

甲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该标的交付给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使用

。

３

、

违约责任

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

，

则按逾期一日应赔偿甲方未收款项的千

分之三的违约金

；

超过

１５

日的

，

甲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

，

同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

金额

２０％

的违约金

，

或选择要求乙方按逾期一日向赔偿甲方未收款项的千分之三的

违约金

，

同时继续履行合同

。

甲方中途悔约

，

甲方应在悔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

首付款无息返还与乙方

，

另给付乙方相当于首付款数额的

２０％

违约金

。

如本次转让须

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的

，

由甲乙双方共同办理

，

如因政府原因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

的

，

本协议终止

，

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

甲方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款项无

息返还与乙方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长春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已逐步建成

，

公司办公及生产单元将整体搬迁至新

建园区

，

公司对上述协议所属房屋及土地不再进行后续规划建设

，

经与吉林省天林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友好协商

，

由其受让有关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

本次转让事项不会对

公司当前及未来的运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

，

符合公司整体

战略发展方向

。

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影响约为

１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房屋及土地转让协议

》；

３

、《

资产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6日

股票代码:600110�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3-085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

：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

共计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

人民币

２０．７３

亿元

，

美金

１

，

７５０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

、

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开了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

限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

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综合授信

，

期限

１

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本次融资及担

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

），

注册资本

３

亿元

，

主要经营范围为

：

电线电缆及附件

、

电线电缆母料

、

电工专用设备及备件品

，

电线电缆

工艺装备的制造

（

凭相关生产许可证

）、

销售

；

电线电缆及附件

、

电线电缆母料

、

电工专

用设备及备件备品

、

电线电缆和电工专用设备原材料及配套机电设备

、

配件的进出口

业务

；

电线电缆工程设计

、

电线电缆铺设安装及相关技术服务

；

货运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总资产

８．９６

亿元人民币

，

净资产

３．０

亿元人民币

，

净利

润为

－０．０１

亿元人民币

（

经审计

），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５％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郑州

电缆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０．６５

亿元人民币

，

净资产

７．５９

亿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０．０５５

亿

元人民币

，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１．３ ％

（

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相关

协议尚未签署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与会董事一致

认为

：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

，

公司本次为其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不存在较大风险

。

公司子公司本次申请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有关事项属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

权范围内

：

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

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需要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

实际使用

）

的总

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

，

为满足公司运营资金实际需要并提高工作效率

，

本次计划

内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融资及担保事项将不再逐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序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与公司关系 拟办理银行 拟担保额度

（

万元

）

１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光大银行

５

，

０００

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６２

。

五

、

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２０．７３

亿元人民

币

，

１

，

７５０

万美元

（

含本次担保

），

全部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

占经审计的公司最近

一期净资产的

１１０．２３％

，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的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４３％

。

公司

无逾期未归还的贷款

。

六

、

上网公告附件

１

、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

２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6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3-086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有关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公司披露了

《

中科英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等相关公告

。

截至目前

，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或相关事项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启动以来

，

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

进展

，

但截至目前

，

交易对方未能如期履约实现原

《

股权转让协议

》

所涉承诺事项

，

标

的公司盈利情况未达预期承诺指标

，

且交易对方的或有债务与前期商谈阶段存在较

大差异

，

鉴于上述事项的处理仍需要一定时间

，

综上因素可能对项目收购整体进展产

生一定影响并增加非公开发行后续工作的不确定性

。

为保护公司股东利益

，

公司董事

会慎重研究决定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工作

。

基于原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的对公司权益的保障措施

，

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

，

公

司计划自筹资金向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有关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6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3-087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标的

：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交易金额

：

不高于人民币

９．５

亿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

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有关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公司披露了

《

中科英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等相关公告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启动以来

，

公司

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进展

，

但截至目前

，

交易对方未能如期履约实现原

《

股权转让协议

》

所涉承诺事项

，

标的公司盈利情况未达预期承诺指标

，

且交易对方的

或有债务与前期商谈阶段存在较大差异

，

鉴于上述事项的处理仍需要一定时间

，

综上

因素可能对项目收购整体进展产生一定影响并增加非公开发行后续工作的不确定

性

。

为保护公司股东利益

，

公司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工

作

。

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

，

公司拟自筹资金向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即

：

前阶段

，

公司已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

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成都广地

”）

就公司向成都广地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

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１００％

股权事宜

（

下称

“

股权收购

”）

签订了

《

关于德

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

权收购框架补充协议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补充协议

（

二

）》（

以下统称为

“《

框架协议

》”）

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下称

“《

股权转让协议

》”）；

基于

股权收购事宜的实际进展和履行情况

，

公司与成都广地同意对本次股权收购方式

、

价

款等按照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的约定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更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成都市广地签署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

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有关事项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全成都广地签署

有关

《

补充协议

》。

本次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住所为四川

省成都市大邑县王泗镇西安村

１７

组

，

法定代表人为刘国辉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林木果树种植

，

生态旅游服务

，

房地产开发

，

绿化工程设计

、

施工

，

叶

面肥料生产

（

仅限分公司经营

）、

销售

，

投资咨询服务

，

生猪养殖

（

凭许可证经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

），

中餐

（

不含

：

凉菜

，

裱花蛋糕

，

生食海产品

，

沙律

，

鲜榨果蔬汁

，

外卖

），

茶

水服务

。

自然人刘国辉为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住所为德昌县凤凰大道

三段

，

法定代表人为刘国辉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

经营年限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长期

，

经营范围

：

加工

、

销售

：

稀土精矿

、

锶

、

钡

、

铅

、

萤石

、

硅镁

。（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在有效期内经营

）。

根据公司与成都广地前期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

，

公司已向成都广地支付

３．５

亿元定金

，

同时成都广地已将厚地稀土

４８％

的股权过户到公司名下

，

以及将厚地

稀土剩余

５２％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

作为与公司签署和履行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保证

。

目

前

，

成都广地持有厚地稀土

５２．００％

股权

，

公司持有厚地稀土

４８．００％

股权

。

自然人刘国

辉因持有成都广地

６０％

的股权

，

为厚地稀土的实际控制人

。

（

一

）

厚地稀土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１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

，

厚地稀土主要资产为其日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固定资产

、

无

形资产以及全资子公司西昌志能等

。

２

、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

，

厚地稀土拥有两项土地使用权

。

序号 产权证号 面积

（

ｍ２

）

位置 用途 审批日期 使用权类型 是否抵押

１

德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６９１

号

３８５３．４

德昌县大陆乡大陆槽村

工业

用地

２０１１．５．２５

划拨 否

２

德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６９２

号

６１９０３．９

德昌县大陆乡大陆槽村

工业

用地

２０１１．５．２５

划拨 否

３

、

全资子公司西昌志能

西昌志能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住所地为西昌市胜利路

５０

号

，

法定代表人

为刘国辉

，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轻稀土矿开采

（

凭许可证经营

）。

销售

：

钢材

、

建材

、

五金交电

（

不含民爆器材

）、

化工产业

（

不含危险品

）、

二三类机电产品

，

针

纺织品

、

日用百货

、

办公用品

、

家具

。”

４

、

西昌志能所持采矿权证及储量情况

西昌志能持有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证号为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５１２０１００５１７

《

采矿

许可证

》，

开采矿种为轻稀土矿

；

地址为凉山州德昌县

；

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

矿山名

称为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德昌县大陆槽稀土矿

）；

生产规模为

２０．００

万吨

／

年

；

矿区面积为

０．３１６３

平方公里

；

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根据四川省国体资源厅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出具的川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０７

］

１１５

号文显

示

，

西昌志能德昌县大陆槽稀土矿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底

，

保有以下资源储量

：

矿山已

累计查明

（

１２２ｂ

）

＋

（

３３３

）

矿石量

１８６．１

万吨

，

ＲＥＯ

为

９９５２６

吨

。

矿山已累计开采动用

储量

（

１２２ｂ

）

矿石量

３３．３

万吨

，

ＲＥＯ

为

１７９７０

吨

；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

１２２ｂ

）

矿石量

７５．０

万吨

，

ＲＥＯ

为

３９５５１

吨

，

平均品位

５．２７％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３３３

）

矿石量

７７．８

万吨

，

ＲＥＯ

为

４２００５

吨

，

平均品位

５．１５％

；（

１２２ｂ

）

＋

（

３３３

）

矿石量

１５２．８

万吨

，

ＲＥＯ

为

８１５５６

吨

。

勘探显示在西昌志能所拥有的矿权区域内的稀土矿储量有望大幅增加

，

厚地稀

土子公司西昌志能目前正在准备申请新增储量备案

。

（

四

）

厚地稀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信息

１

、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

，

７７８．８７ １０

，

２２９．０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６

，

９８８．７０ ８６

，

３４９．６０

资产总计

１００

，

７６７．５８ ９６

，

５７８．６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３

，

２２５．８５ １７

，

３５９．３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２３

，

２２５．８５ １７

，

３５９．３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７

，

５４１．７２ ７９

，

２１９．３１

２

、

简要利润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１０９．８６ ８

，

０８９．５９

营业利润

－１５８．８５ ５

，

６２３．２６

利润总额

－１７１．５４ ５

，

６２２．３５

净利润

－１７１．５４ ４

，

２１９．３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厚地稀土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８

，

９０９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为

９２

，

１７９

万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２６２．３７

万元人民币

（

未经审计

）。

（

五

）

厚地稀土的审计和评估情况

由于厚地稀土的增储工作尚未完成

，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

亦尚未完成对厚地稀土的审计评估工作

，

待完成相关评估

、

审计工作后

，

公司将召开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确定最终的不高于

９．５

亿的收购价格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四

、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科英华

”）

乙方

：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成都广地

”）

以上双方单独称为

“

一方

”，

合称为

“

双方

”。

鉴于

：

甲乙双方已就甲方向乙方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目

标公司

”）

１００％

股权事宜

（

下称

“

股权收购

”）

签订了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补充协议

》、《

关

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补充协议

（

二

）》（

以下统称为

“《

框架协

议

》”）

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下称

“《

股权转让协议

》”）；

基于股权收购事宜的实际进展和

履行情况

，

双方同意对本次股权收购方式

、

价款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相应的调整

和变更

。

１

、

股权收购方式的调整

１．１

双方确认

，

本次股权收购的标的股权

，

仍为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甲方不再将

收购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宜作为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１．２

为保证股权转让的顺利完成

，

对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益提供保障

，

双方同

意

，

双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两日内解除在乙方持有的

５２％

目标公司股权上设定的

质押

，

并且乙方应当在该等质押解除的当日

，

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５２％

的股权全部转

让给甲方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

使得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双方均有义务

签署办理上述解除股权质押和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文件并提供由此

所需的全部资料

。

双方确认

，

自前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

甲方即对目标

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享有充分的

、

完全的股东权利和权益

，

除本协议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规定的权利外

，

乙方不再对目标公司享有任何权利

；

但上述约定并不影响甲方根据本

协议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规定所享有的解约权

。

１．３

在办理

１．２

款所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的同时

，

应当相应调整目标公司

的组织机构

，

将目标公司的全部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甲方确认的人选

，

乙方对此应当全力配合

，

并且保证目标公司现有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于解除

现有职务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

１．４

在双方按照

１．２

款规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同时

，

乙方应向甲方移交目

标公司资产

、

证照

、

印章及其他文件

。

在乙方移交目标公司印章后

，

甲方有权立即更换

目标公司印章

（

包括但不限于公章

、

合同章

、

财务章

、

财务人名章等

），

并作废原有印

章

。

目标公司因原有印章所签署的文件

（

除乙方及目标公司已经提交并经甲方书面认

可之外的

），

给目标公司造成的责任和损失

，

由乙方承担

。

若目标公司因此承担相关责

任后

，

目标公司及甲方

，

对乙方有进一步追索权

。

１．５

乙方仍应当在不晚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

，

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规

定的各项义务

。

如果乙方未能按时完成上述工作或者未承担相应的责任

，

应当按照本

协议以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规定向甲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并且甲方有权单方解

除本协议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２

、

股权转让价款调整及支付

２．１

鉴于本次股权收购的实际进展情况

，

以及乙方在

《

框架协议

》

和

《

股权转让协

议

》

项下完成相关前期工作的实际情况

，

双方同意本次甲方收购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基础价格调整为

９．５

亿元人民币

，

并按照评估报告认定

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进行调整

。

如果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不

低于基础价格的

９０％

，

则以基础价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

；

如果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评估价值低于基础价格

９０％

的

，

则以评估报告认定的评估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

。

２．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２．２．１

除甲方已经支付的定金外

，

在第

１．２

款所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完成

，

甲方

成为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东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

甲方按照双方确认的方式

向乙方支付

１

亿元股权转让价款

；

２．２．２

在如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

甲方向乙方支付部分股权

转让价款

，

使得甲方向乙方累计支付

９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

（

包括甲方已经支付的

３．５

亿元定金以及根据

２．２．１

款的规定支付的

１

亿元

）：

（

１

） 《

股权转让协议

》

所述前期工作全部完成

；

（

２

）

双方已经取得关于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价值的评估报告并确认了股权转让价

款的最终数额

；

（

３

）

目标公司及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昌志能

”）

相关证照的

法定代表人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

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变更完毕

，

并且目标公司已经进

入正常经营

；

（

４

）

目标公司已经将所有租赁用地变更为使用权人为目标公司的国有出让用地

；

（

５

）

乙方不存在违反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本协议规定的情形

。

２．２．３

在甲方向乙方支付第

２．２．２

款规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届满十二个月

，

并

且第

２．２．２

款规定的条件仍然全部满足

、

乙方不存在违反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本协议规

定的情况下

，

甲方在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全部尚未支付的股权转

让价款

。

３

、

违约与救济

３．１

基于本股权收购的实际进展以及乙方未能按时完成

《

股权转让协议

》

规定的

相关工作和义务的实际情况

，

双方同意

，

对于甲方根据

《

股权转让协议

》

和

／

或本协议

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

乙方应当按照如下规定向甲方支付资金成本作为对甲

方的补偿

：

（

１

）

对于本协议签署以前甲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和其他款项

（

如有

），

乙方

应当按照

１５％

的年利率向甲方支付资金成本

，

计算资金成本的期间为自甲方向乙方

实际支付该等款项之日至本协议第

２．２．２

款所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

（

或者至本协议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解除或终止

，

并且乙方实际向甲方返还全部款项之日

）；

（

２

）

对于甲方根据

２．２．１

款规定支付的

１

亿元股权转让价款

，

如果乙方未能按照

第

１．５

款的规定按时完成全部前期工作

，

则乙方应当按照

１５％

的年利率向甲方支付资

金成本

，

计算资金成本的期间为自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该等款项之日至本协议第

２．２．２

款所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

（

或者至本协议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解除或终止

，

并且乙

方实际向甲方返还全部款项之日

）。

３．２

如果由于乙方违约导致本协议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解除或终止

，

则乙方应当

返还甲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

（

包括甲方已经支付的定金和因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而

支付和

／

或垫付的其它款项

，

其中定金应当双倍返还

），

并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

违约

金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

甲方已经支付和

／

或垫付款项的数额

×１５％

的年利率

×

甲方支付

和

／

或垫付款项的时间

（

自甲方支付之日起至乙方实际向甲方返还之日止

）。

３．３

对于乙方根据

《

框架协议

》、《

股权转让协议

》

和本协议以及乙方出具的其它

文件中所确认的乙方应当承担和

／

或支付的任何款项

，

甲方均有权从应当向乙方支付

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

。

３．４

除上述

３．１

款所述违约责任外

，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

，

仍应当按照

《

框架协议

》

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规定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

４

、

生效

、

变更和解除

本协议以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均自双方签署本协议并且本协议得到甲方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生效

。

如果甲方股东大会最终未能批准本协议

，

则本协议自动解除

，

双方仍按照原

《

框

架协议

》

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执行

。

本协议的变更须经双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后生效

。

如果

《

股权转让协议

》

解除或者终止

，

则本协议同时解除和终止

。

若本协议内的任何一项或者多项约定于任何方面在适用法律上被视为无效

、

不

合法或者不能执行

，

本协议双方有义务进行协商

，

并重新订立替代条款

；

尽管如此

，

本

协议内的其他约定的有效性

、

合法性及可执行性将不受上述事项的任何影响

。

本协议

与

《

框架协议

》

和

／

或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不一致的

，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执行

，

本协议

没有约定的

，

仍按照

《

框架协议

》

和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规定执行

。

五

、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

公司通过收购厚地稀土

１００％

的股权进入稀土

开采业务

，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对新能源

、

新材料产业链的行业布局

，

切实提高公

司竞争力

；

公司将综合利用公司治理和管理经验的优势

，

合理开发厚地稀土所持有的

稀土资源

，

提高稀土资源采收率和综合利用水平

。

本次协议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控

制项目收购风险

，

充分保证公司在项目收购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

并通过强化项目现场

管控持续推进后续工作进展

。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6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3-088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公司拟发

行中期票据事项

，

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

。

详见公司公告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

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

会

”）

的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３

］

ＭＴＮ３４９

号

），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中

期票据注册

。

根据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４．５

亿元人民币

，

注册

额度自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

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

首期

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

，

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公告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后续工作的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6日

股票代码:600110�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3-089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3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否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否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一

、

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

（

二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

（

三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

四

）

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二楼会议室

。

（

五

）

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会议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

股东可以到会参加会议现场投票表

决

。

二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公司协议转让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

关于公司拟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关于德昌厚地稀

土矿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三

、

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投票

。

该等

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

该代理人不必为股

东

。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

。

（

三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四

、

本次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表决权

以现场投票表决为准

。

（

二

）

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

、

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２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股票账户

、

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

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

（

三

）

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的

９

时至

１６

时

。

（

四

）

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董事会秘书处

。

五

、

会议其他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

二

）

公司联系地址

：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

１３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

０４３１－８５１６１００１

传 真

：

０４３１－８５１６１０７１

联 系 人

：

陈 宏

特此公告

。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6日

授权委托书

（

注

：

本表复印有效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出席中科英华高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就会议所审议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

如

委托人无具体表决指示

，

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反对票或弃权

票

。

委托书表决符号

：“

√

”

号

）：

委托事项

：

议案 表决

１

、

关于公司协议转让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

关于公司拟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

业有限公司

〈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委托人签名

（

或委托单位公章

）：

２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资格证明号码

）：

３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４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

５

、

受托人签名

：

６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７

、

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2013年 12月 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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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0� �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3-057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媒体报道情况

近日有关媒体刊登了

《

乳业并购大潮或再启动

、

华润有意并购贝因美

》、《

乳业并购续演

、

主角贝因美

》

等文章

，

主要报道了华润正在接触贝因美

，

或有意并购贝因美

。

引起了广大投资

者的关注

。

二

、

澄清说明

经核实

，

公司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

公司从未与华润集团就收购事宜进行过任何

形式上的接洽

，

也未有与其他机构洽谈并购重组事宜

。

公司承诺至少

3

个月内不筹划并购重组事宜

。

三

、

必要的提示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代码: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13-025

债券代码:112042� � � � � � � �债券简称:11东控 01

债券代码:112043� � � � � � � �债券简称:11东控 02

关于重组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进展情况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201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通过股权收购与增资的方式

，

对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下称

"

融通

租赁公司

"

）

实施重组

，

并于

2013

年

7

月

25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

"

2013-014

、

2013-015"

号公告

。

目前

，

本公司收购融通租赁公司

51%

股权事项

，

已取得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的批准

，

融通

租赁公司相关的股东

、

法定代表人

、

董事及监事变更登记手续也取得了东莞市工商局的核准

，

并于

12

月

2

日换领了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本公司正式成为融通租赁公司的控股股东

。

根据本公司与融通租赁公司及其股东签署的

《

广东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重组协议

》

的约定

，

12

月

2

日将成为融通租赁公司管理层改组及资产交接日

。

本公司已按照重组协议的相关约定

，

开始办理

本次重组融通租赁公司相关的资产交接等手续

。

下一步

，

本公司将继续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

，

按期推进对融通租赁公司增资的实施

，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发布的后续公告

。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2 月 6 日

股票简称：金瑞科技 股票代码：600390� � � � � �公告编号：临 2013-050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以

2013

年

4

月

1

日公司总股本

195,328,745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合计转增

195,328,745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90,657,490

股

。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实施完成了上述方案

，

并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完成对

《

公

司章程

》

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条款的修改

。

公司已于近期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为叁亿玖仟零陆拾伍万柒仟肆

佰玖拾元

，

其他内容不变

。

特此公告

。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496�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9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仲汉根先生的函告

，

仲汉根先生因个人融资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6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3.92%

）

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本次业务已由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办理了申报手续

。

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12

月

4

日

，

交易到期日为

2014

年

12

月

4

日

。

截至目前

，

仲汉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29,459,60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3%

。

本次

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合计为

6,1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 %

。

特此公告

。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2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3-45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因拟披露重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

证券代码

：

002155

）

于

2013

年

9

月

2

日

开市起临时停牌

。

2013

年

9

月

6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发布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3-27

），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9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

2013

年

9

月

16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3-29

）。

2013

年

9

月

25

日

、

2013

年

11

月

1

日

，

公司分别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3-30

、

临

2013-39

）。

2013

年

10

月

9

日

、

2013

年

10

月

16

日

、

2013

年

10

月

23

日

、

2013

年

10

月

30

日

、

2013

年

11

月

8

日

、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2013

年

11

月

22

日

，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公司分别披露了

《

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3-31

、

临

2013-32

、

临

2013-36

、

临

2013-37

、

临

2013-40

、

临

2013-41

、

临

2013-42

、

临

2013-43

）。

目前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

、

资产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

公司董事会

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

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进展公告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2月 6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13-045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2013 年 11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的第三大股东

，

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

，

占其总

股本

１１．６％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根据

《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

）

的要求

，

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

应当公开披

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

息

。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

，

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据

披露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４７９

，

９９０

，

３９２．８０ ６

，

４８１

，

９６６

，

０９５．７４

净利润

８１

，

３４４

，

３９１．３１ ２

，

０７６

，

４３１

，

５６９．２３

期末净资产

３３

，

０６８

，

５８４

，

８６２．９０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

收益的影响

。

特此公告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